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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民建聯對政府建議成立獨立保險業監管局的意見 
 

 

 經過這十多年發展，本港保險業市場規模得到迅速擴展，保險業營業額期內獲得以倍

數增長，保險業隊伍亦急速擴張。從近年保險索償投訴局及相關業界機構收到的各類型保

單投訴個案不斷增加，可見隨着市場發展空間不斷擴大，保險產品越見複雜，產品資訊透

明度與銷售運作上，均有進一步改善之處。故此，從整頓市場的不良銷售手法，以及加強

客戶保障來說，民建聯認為，政府當局與業界必須共同合作及加以研究，從而提高保險業

的服務質素水平。 
 
 不過，在加強監管以及力求與國際規管做法看齊的同時，民建聯認為，當局亦務必要

平衡各方利益，避免過度監管，扼殺市場的發展空間。當局應詳細了解業界對建議的意見

以及各種憂慮，並加以檢討具體的建議細節，盡量紓解業界的擔心。 
 
 按現時政府的建議，當局日後雖然只會收取低達百分之零點一的保單徵費，作為保監

局長遠的主要收入來源，但這對於大額保單來說，例如 1 億元的保單，受保人便須繳付徵

費 10 萬元。加上政府目前仍在研究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，基本徵費預料介乎 0.5%至

1%，一旦發生保險公司無力償債事件，徵費率更會提高至約 2%至 3%。這樣，未來保單

持有人的徵費成本豈非很重？我們不能排除在新監管制度下，本港保險業市場的競爭力會

有所削弱，令部分大額保單流失至其他鄰近地區及國家，這是我們絕不希望看到的。因此，

民建聯促請當局須向市場及大眾，交待海外國家的徵收背景和經驗，並建議政府設定徵費

額上限；同時，在有關徵費及牌照費的基金水平達致某水平時，便應有檢討停止徵收的機

制。 
 
 近十年，本港的投資相連保險產品相當普遍，但這些產品結構及收費十分複雜，產品

透明度明顯欠佳，導致目前保險投訴中，佔了百分之五十均是與投資相連產品有關。對此，

民建聯認為，當局應參考強積金在提高收費透明度方面的經驗，制訂一系列針對結構性保

險產品條款、經紀佣金收入結構及加強保單收費計算方法披露的適當措施，以提高對受保

人的保障。 
 
 此外，建議中的保監局將規管保險公司、直接發牌及規管保險中介人，並制訂中介人

的銷售操守要求，處理投訴、調查失當行為以及施加紀律處分等。我們認為，在這職能安

排下，當局應積極考慮把現有的保險索償投訴局也一併納入新的保監局內，以統一處理投

訴及相關索償工作，以避免資源分散而導致效率受到負面影響。同時，自願醫療保障計劃

日後亦會推出，政府也應研究是否應把醫保計劃的投訴監管制度，納入保監局職權範圍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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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於諮詢文件中指出，鑒於銀行有不同的客群和銷售環境，故當局傾向授予金管局與

保監局相類以權力，以規管在銀行銷售保險產品的保險中介人，以及容許金管局在保監局

所指明的規定以外，對相關的銀行僱員施加額外的操守規定，但中介人發牌工作仍一律由

保監局負責。對於這種與銀行證券金融業務一樣的「一業兩管」做法，由於憂慮會因此出

現執法不一等的監管漏洞，故此，民建聯表示關注，促請政府就此再作詳細考慮。 
 
 民建聯期望，在成立保險業監管局下，除了可加強對保險公司、中介人的規管以及對

保單持有人的保障外，亦能大力促進市場創新，包括發展再保及分保市場，進一步維持競

爭力，並提高消費者對保險業的信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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